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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由范明志等编写的《司法应急机制研究》。
《司法应急机制研究 》的内容简介如下：
司法权运行具有高度的法定性，其各个环节和要素都必须 符合法律规定。
各国立法都为司法权规定了一般运行状态，法
定的司法运行方式为实现司法公正提供了保障，但是，法律自 身固有的僵化性也会体现在法定的司法
运行方式上。
当突发事
件或者其他情形导致司法运行的条件和方式受到损害时，由于 法律的严格限定，其他社会资源难以迅
速地转化为司法资源，
司法程序也无法以变通或替代的方式运行，因此需要一种机制 来保证司法权的合法有效运行，我们将
这种机制称为司法应急
机制。
在现代高风险社会，不仅地震、海啸、台风、泥石流会 突然破坏司法运行的条件，比如造成法院的毁
坏、法官的伤亡，
而且，起伏跌宕的经济形势也会导致案件数量激增致使司法运 行超出法律预设状态。
尽管现有立法中已经零散存在具有应急
功能的规定，但是，只有建立系统的司法应急机制才能保证司 法权在非常条件下也能正常运行。

司法应急机制与行政应急机制在主体、对象、方法等各方 面有显著区别，因此不可能套用行政应急机
制的模式来建立司
法应急机制。
司法应急机制的目的在于维护司法权在非常态下 有效运行，不是另造一套司法运行的方式。
司法应急机制的对
象就是导致法律为司法权预设的运行条件和方式受到破坏或影 响的情形，如灾害型突发事件情形、司
法资源失衡情形、司法
权退避情形等都是引起司法应急机制运行的前提。
但是个案的 特殊性不能引起司法应急机制运行，只有法律预先为司法设定
的运行条件或者方式受到破坏，使司法运行不同于一般状态， 司法应急机制才可以运行，否则可能损
害司法的法定性，影响 司法公正的实现。

从法理来看，法定性极强的司法权有时难以应对司法运行 条件的突然变化，如法官缺失、案件暴增等
；片面地提高司法
效率意味着程序正义失去保障和司法资源配置失衡；司法的复 杂性也决定了缺乏立法保障的临时应急
措施难以取得良好的效
果，其正当性更难以保证。
为了避免司法应急运行受人为因素 的操控，导致司法行政化，司法应急机制的启动与终止必须符
合法定的程序，司法应急运行的内容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
西 方国家司法应急机制的内容主要包括法院设置、法官岗位、审
判程序和案件管辖等方面的制度，但是我国的司法制度与西方 的有很大不同，应急性司法政策、防灾
抗灾措施也应当成为我
国司法应急机制的组成部分。
 我国关于司法应急的实践具有明显的非制度化特征：对于 灾害型突发事件情形所引起的司法应急运
行，我国的法律尚没
有规定，实践中往往是由当地党委、政府调集各方面力量来维 护司法运行，比如汶川大地震发生后，
当地党委、政府及上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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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领导了震后法院重建，但是对于司法权运行的体制和机制， 党委、政府并不是恰当的重建主体，
比如法官的任命、案件的
受理与管辖、灭失卷宗的案件的处理、诉讼程序的适用等。
对 于司法资源失衡情形(主要表现为诉讼爆炸)，我国的司法应急
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法律关于司法组织、诉讼程序等方面 的规定：一些地方法院的书记员、法
官助理、人民陪审员承担
了法官的部分职能；有的法院简化诉讼程序，试行一审终审的 小额债务速裁程序，极少适用普通程序
审理案件；有的地方为
了减少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数量而推行社区法官、诉前调解等 措施，这说明人民法院积极采取措施解
决面临的“案多人少”
等问题。
同时也表明，当前我国一定范围的司法权已经在客观 上处于应急运行状态，但是我国的法律并没有建
立起完备的司
法应急运行机制。
建立司法应急机制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的实际需要，也符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司法
体制 下的政治考量。

建立系统的司法应急机制，我们可以参照国外的司法应急 机制的理论与实践。
从美国法院管理国家协会的《法院灾害恢
复指南》以及奥地利、英国、意大利、荷兰、挪威、葡萄牙等 国家在司法应急方面的有关资料可以看
出：设置流动法官、案
件应急管辖、提高效率、调整诉讼费、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等 是各国司法应急机制的共同内容，这对
于我们建立司法应急机 制是有益的借鉴。

构建我国的司法应急机制，需要修改相关立法中不利于司 法应急运行的有关规定，从司法应急机制的
基本理论、我国司
法运行的实际需要等方面进行综合论证，设计出符合我国国情 的具体应急机制。
我国司法应急机制主要包括七个方面的具体 内容：
第一，完善我国司法主体方面的应急机制。
在一定范围内 建立法官统一派遣、流动制度，赋予法官在同级法院之间流动
的身份资格，规定相应的条件和程序，解决部分法院出现的法 官短缺问题；将身体条件允许的退休法
官纳入候补法官序列，
以便在需要时可以迅速且合法地转换为法官资源。
 第二，建立案件应急管辖制度。
由于当前的指定管辖制度
属于“裁定转移管辖”，仅适用于个案，不适用于批量地转移案 件管辖，因而制定有关案件批量转移
管辖的规定就成为必要。

案件管辖转移涉及当事人的便利与否问题，因此应当坚持就近 转移的原则，有时征得当事人同意也是
必要的。

第三，应急时期的司法政策。
应急时期的司法政策体现了 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政治优势，在灾害性突发事件情形下，应
当对某些涉及抗灾救灾的刑事案件依法从重处理；对于涉及灾 区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恢复生活生产的
案件，应当依法快立、
快审、快执，协调有关部门通过调解或者和解、撤诉的方式化 解矛盾；对于抗灾救灾专用资金和物资
，应当慎用保全和强制 执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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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完善诉讼程序适用的应急机制。
在立法层面确立我 国的一般诉讼程序，完善我国民事简易程序、小额债务纠纷速
裁程序、行政简易程序、刑事简易程序等快速审理程序，解决 实践中的规则缺失问题，保证在特定条
件下发挥这些程序的应 急功能。

第五，建立司法消极应急机制。
对于灾害型突发事件造成 的大规模同类纠纷或者政策性纠纷，适宜由政府或者其他主体
先行解决的，应当制定人民法院司法权退避规则，由政府或者 其他主体先行解决，当事人对解决结果
不满意或者在一定期限
内无法解决的，人民法院予以受理，司法只做最后一道防线。
 第六，完善突发事件条件下的诉讼制度。
从立法上解决突
发事件期间当事人居住地的确定、诉讼中止和诉讼终结的适用、 电子法庭记录的法律效力、因突发事
件导致法院保管的证据灭 失的案件处理等问题。

第七，完善法院突发事件管理机制。
从适用范围、组织机 构、应急预案的启动、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等方面规范法院突
发事件应急预案，提高人民法院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妥善处 置各类突发事件，保证司法权的正常运
转。

关于司法应急机制的形式，从我国的情况来看，制定司法 应急方面的专门法律文件是必要的。
如果对有关现行法律进行
修改，涉及的法律文件太多，不如制定一个专门的法律文件规 定司法应急机制的内容，这样有利于司
法应急机制形成一个有
机的整体，也有利于司法应急机制的实际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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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司法方式方面，民事审判注重“调判结合”，以及大力推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诉讼调解、
仲裁等多元纠纷解决机制衔接并举的工作格局，这些正日益成为中国司法的显著特色所在。
这一特征要求法院必须合理配置和有效使用司法资源，达到司法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特别是在当前“案多人少”的情况下，法院工作既要重视审判，又要重视调解，这就更加需要建立司
法应急机制，强化法官的流动，优化审判资源，加强审判管理，努力化解社会矛盾纠纷。
　　在司法为民方面，坚持走群众路线，使司法尽可能地贴近群众并依靠群众司法，最大限度地方便
人民群众参与司法并减轻当事人诉累，这已经成为我国人民司法制度最为根本的特色所在。
司法为民要求法院即使在发生突发事件的情况下也能正常运行，保障公民的诉讼权利，保障公民平等
地享有司法资源，得到高效、公正的审判结果。
　　在司法政治方面，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司法始终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是我
国司法机关不能动摇的政治原则。
党的领导是法院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根本保障，也是建立司法应急运行机制的必然要求。
司法应急机制的建立可以保障法院有效地应对司法资源失衡情形，在社会经济发展、和谐稳定面临问
题的时候，积极应对，快速解决，从而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同时，党的领导又为建立司法应急机制提供了政治保证，可以为司法应急机制的建立和运行提供统一
的领导，保障法院与其他国家机关能够协调一致地应对突发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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